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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商事判決(相互強制執行)條例》(第645章）（《條例》)在
2024年1月29日生效，以落實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在
2019年1月18日簽訂的《關於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相互認可
和執行民商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安排》）。

聲明：此單張提供的資訊僅供一般參考用途，並不構成及不擬構成任何法律意見。為保障你的權益，請考
慮在根據《條例》提出申請或根據《安排》及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作出任何行動前，先尋求法
律意見或延聘律師。

律政司

2023年12月

《安排》的特點：

1 2

!
 

就香港與內地相互認可和強制執行多類民商事案件判決	
建立更全面的機制
1 2

!
 

涵蓋生效的內地及香港民商事判決，包括某幾類有關知識
產權的糾紛的判決
1 2

!
 

涵蓋金錢及非金錢濟助

《安排》的作用：

1 2

!
 

減少當事人在香港及內地兩地法院就同一爭議重複提出
訴訟的需要
1 2

!
 

為當事人的利益提供更佳保障
1 2

!
 

令香港成為首個司法管轄區與內地就相互認可及強制執
行判決簽訂適用範圍如此廣泛的安排，印證「一國兩制」的	
獨特優勢
1 2

!
 

提升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和區域國際法律及	
解決爭議服務中心的競爭力

《條例》訂明以下機制：
1 2

!
 

在香港登記生效的內地民商事判決（見第3至5頁）
1 2

!
 

申請生效的香港民商事判決的經核證文本及證明書，以便利判決
的當事人在內地尋求承認和強制執行該香港判決（見第6至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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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登記內地民商事判決

問題一：在香港登記內地判決有什麽好處？

除非有相關的作廢申請，否則已登記的內地判決可在香港強制執行，猶如該判決
是由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在登記當日原先作出的一樣。

另外，如果內地判決符合《條例》的登記要求，無論實際上相關判決有否登記或
是否正被登記，就相同的各方之間的同一訴訟因由而言，該判決在香港會被承認
是不可推翻的判決。這意指，任何一方不能就同一訴訟因由再向另一方提起法律
程序。

問題二：哪些內地判決可以根據《條例》登記？

並非所有內地判決都可按《條例》登記。在提出申請之前，你應考慮相關內地判決
是否可以按《條例》登記，其中主要條件包括：

	X 作出該判決的法律程序性質：
	y 在內地法律下屬民商事性質；及

	y 在內地法律下屬刑事性質，而該判決載有一項命令，要求該法律程序中的一方
就補償或損害賠償支付款項；

	X 作出判決的日期：在 2024年1月29日當日或之後

	X 登記期限：在另一方沒有遵從內地判決的規定（例如沒有支付款項或履行作為）
起計的兩年內提出
	X 該內地判決在內地已經生效：

	y 該內地判決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

	y 該內地判決為第二審判決，並由高級人民法院或中級人民法院作出

	y 如果該內地判決為第一審判決，並由高級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或基層人民
法院作出：申請人須進一步證明按照內地法律，該判決不可上訴；或對該判決
上訴的期限已經屆滿，而無人提出上訴。

另外，部分判決並不能按照《條例》登記，例如以下判決：

	X 關於被排除的婚姻或家庭案件（例如離婚、子女撫養糾紛等）；
（有關判決可能可以按照《內地婚姻家庭案件判決（相互承認及強制執行）條例》
（第639章）登記。）
	X 關於被排除的知識產權案件（例如侵犯發明專利或實用新型專利的侵權糾紛等）；
	X 關於無力償債或破產事宜；或
（內地破產管理人可按照普通法申請認可及協助。）
	X 依據2024年1月29日之前訂立的「選用法院協議」所作出的判決
（《內地判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第597章）會繼續適用於這些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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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在 香 港 登 記 內 地 判 決 的 申 請 流 程 簡 述 如 下 ：

1 2

!
 

1 2

!
 

問題三：我想在香港登記內地判決，該怎麽做？

你應該尋求兩地律師的意見以了解你法律上的情況。

你亦可以參考此單張下列的流程表，初步理解在香港登記內地判決申請程序中，
你將會擔任的「申請人」的角色。在該流程表中，「答辯人」指的是判決可執行的	
對象。

問題四：有人在內地獲得可以對我執行的判決，我應該怎麽做？

你應該尋求兩地律師的意見以了解你法律上的情況。

該內地判決的勝方可能會根據《條例》將該內地判決登記。你亦可以參考此單張
下列的流程表，以了解在登記程序中你所可能擔任的「答辯人」的角色。

	X 申請人向高等法院原訟法庭
提出申請，並同時提交支持	
申請的誓章或誓詞以及其他
文件，包括：

	y 內地判決的經蓋章文本；及

	y 由給予相關判決的內地法院
所發出證明書，證明該判決屬
民商事判決並在內地生效。

	X 如法庭信納申請符合登記的規定，
法庭可作出登記令，命令登記該判
決或該判決的任何部分。

	X 申請人須將登記通知書送達所有可
能是答辯人的各方（即該內地判決可
針對強制執行的各方）。通知書須列
明的事項，包括有關登記令的所有
詳情，及可申請將登記作廢的限期。

申請登記 登記令

第

1
步

第

2
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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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
 

1 2

!
 

1 2

!
 

在 香 港 登 記 內 地 判 決 的 申 請 流 程 簡 述 如 下 ：

1 2

!
 

1 2

!
 

第

3
步

14天

第

4
步

	X 登記通知書送達後14天內（除非
法庭另有指明時限），答辯人可	
申請將登記作廢。

	X 作廢理由的例子包括：
	y 申請並不符合登記的規定（例如
判決須在內地生效）；

	y 該內地判決的原本法律程序的
被告人，沒有按照內地法律被
傳召出庭；

	y 該內地判決是以欺詐手段取得的；	
及

	y 該內地判決的原本法律程序並
不符合司法管轄權的規定。

	X 在作廢申請限期屆滿後，或者
如有作廢申請而有關申請已遭
駁回，該內地判決可獲登記。
	X 就登記的效力，請參考上述問
題一。

尋求作廢申請

（如答辯人提

出相關申請）

承認及強制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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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判決文本及證明書以在內地執行香港民商事判決

問題一：我如何可以知道某香港判決是否可以在內地強制執行？

為了便利在內地承認和強制執行香港判決，《條例》訂明申請香港判決的經核證
文本及證明書的程序。

上述程序並非涵蓋所有香港判決。《條例》訂明了適用上述程序的香港判決的	
條件，包括：

	X 作出該判決的法律程序種類：

	y 民事法律程序，但司法覆核和其他因行政權力的行使而直接引起的法律程序
除外；及

	y 刑事法律程序，而該判決載有一項命令，要求該法律程序中的一方就補償或
損害賠償支付款項；

	X 作出判決的日期：在2024年1月29日當日或之後
	X 該判決在香港已經生效：該判決可以在香港強制執行，以及由以下香港法院之
一作出：

	y 終審法院

	y 上訴法庭

	y 原訟法庭

	y 競爭事務審裁處

	y 區域法院

	y 土地審裁處

	y 勞資審裁處

	y 小額錢債審裁處

另外，《條例》並不適用於某些判決，例如以下判決：
	X 就被排除的婚姻或家庭案件作出的（例如離婚絕對判令、贍養令、裁決分居令
等）；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於2017年簽訂的“相互認可和執行婚姻家
庭民事案件判決的安排”，內地法院可認可和執行這類判決。）
	X 就被排除的知識產權案件作出的（例如侵犯標準專利或短期專利的侵權糾紛
等）；

	X 就無力償債或破產事宜作出的判決；或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於2021年簽訂的“相互認可和協助破產
（清盤）的會談紀要”，香港清盤人可以向部分內地法院取得認可及協助。）
	X 依據2024年1月29日之前訂立的「選用法院協議」作出的判決
（最高人民法院與香港特區政府於1999年簽訂的“協議管轄安排”以及《內地判
決（交互強制執行）條例》（第597章）會繼續適用於這些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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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民商事判決

(相互強制執行)條例
(第645章)

  
 

 

問題二：我想在內地強制執行香港判決，該怎麽做？

《安排》和最高人民法院頒布的司法解釋訂明了在內地強制執行香港民商事判決
的相關程序。由於有關程序屬於內地法律事宜，你應在展開有關程序前徵詢內地
律師意見。

根據《安排》第八條及《司法解釋》第八條，你向相關內地法院提交申請時，需要
一併提交香港判決經核證文本及一份證明書。

《條例》訂明在香港申請上述判決經核證文本及證明書的程序。

問題三：我想就香港判決申請判決經核證文本及證明書，該怎樣做？

在香港申請判決經核證文本及證明書的流程簡述如下：

向內地法院申請（如有意如此）
	X 申請人可向內地法院申請在內地根據內地法律承認及	
強制執行香港判決

相關香港法院發出香港判決的經核證

文本及證明書

1 2

!
 

1 2

!
 1 2

!
 

第

3
步

第

2
步

第

1
步

向相關香港法院申請
	X 一般而言，申請人應以誓章向作出該判決的法院的司法常務
官提交申請。以下情況除外：
	y 如判決由競爭事務審裁處作出，申請須送交高等法院	
司法常務官

	y 如判決由土地審裁處、勞資審裁處或小額錢債審裁處	
作出，申請則須送交區域法院司法常務官

6 7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新聞處設計
政府物流服務署印

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

1 2

!
 

律政司
專題網站

1 2

!
 

「電子版香港法例」上的
《規則》全文

1 2

!
 

《安排》全文

1 2

!
 

「電子版香港法例」上的
《條例》全文

1 2

!
 

司法機構發出的實務指示

1 2

!
 

《司法解釋》全文


